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刘国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谭文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春丽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５

，

７５５

，

８１２

，

３８９．９２ ５

，

２８０

，

７４７

，

５５０．５９ ９．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３

，

８００

，

８６５

，

９５２．８４ ３

，

４７８

，

８３５

，

２６４．７９ ９．２６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９８

，

７９２

，

９８３．２１ ３７０

，

５８８

，

９０１．８５ －７３．３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３

，

６７８

，

６９１

，

４３２．５３ ３

，

２９１

，

７５５

，

９８７．６９ １１．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４６７

，

５０９

，

４９５．８３ ３３０

，

１５７

，

０６２．５５ ４１．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４１０

，

４５５

，

２９７．０２ ３０９

，

１３３

，

６４０．６１ ３２．７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１２．７７ １１．４４

增加

１．３３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５５ ０．３８７６ ４１．９０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５５ ０．３８７６ ４１．９０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２２５１４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国本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８

，

５４１

，

０２８ ２８．０１ ０

质押

７２

，

４５２

，

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湖北驼峰投资

有限公司

０ １１２

，

１２３

，

０４０ １３．１６ ０

质押

８４

，

４６１

，

２９７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湖北驼铃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０ ６９

，

２７２

，

３８８ ８．１３ ０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刘长来

－２

，

１６９

，

０００ ３０

，

５１４

，

３８０ ３．５８ ０

质押

５

，

４５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

杨诗军

－２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２０５

，

６７４ ２．７２ ０

质押

１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

王从强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２０９

，

３２８ ２．３７ ０

质押

８

，

５０８

，

６３６

境内自然人

谭文萍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３８６

，

１５４ １．５７ ０

质押

５

，

２５２

，

２００

境内自然人

湖南爱尔医疗

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

３１７

，

１２３ １２

，

９９１

，

７５２ １．５３ ０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路明占

－１

，

８９６

，

４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７８４ １．１７ ０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

行

－

广发大盘

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

１３３ １０

，

０００

，

１３３ １．１７ ０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刘国本

２３８

，

５４１

，

０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８

，

５４１

，

０２８

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２

，

１２３

，

０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２

，

１２３

，

０４０

湖北驼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９

，

２７２

，

３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９

，

２７２

，

３８８

刘长来

３０

，

５１４

，

３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

，

５１４

，

３８０

杨诗军

２３

，

２０５

，

６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

２０５

，

６７４

王从强

２０

，

２０９

，

３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２０９

，

３２８

谭文萍

１３

，

３８６

，

１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３８６

，

１５４

湖南爱尔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

９９１

，

７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９９１

，

７５２

路明占

１０

，

０００

，

７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

７８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

１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

１３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驼峰投资和驼铃投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国本先生的控股公司，刘国本

兼任驼峰投资执行董事和驼铃投资董事长。公司董事长刘国本之配偶与

总裁刘长来之配偶系姐妹，公司财务总监谭文萍系董事长刘国本侄媳。

除此以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３６５

，

５９８

，

７１３．３６ ７３７

，

３０１

，

９２２．４７ －５０．４１％

现金分红及本期投资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６７０

，

１８２

，

７４４．２１ ４４０

，

４８４

，

６３７．１６ ５２．１５％

主要系销售增加及扬州阿波罗纳入

合并范围

其他应收款

６８

，

１９３

，

９２３．２８ ４８

，

５５３

，

１６９．８０ ４０．４５％

骆驼集团应收戴瑞米克代垫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５２

，

８４１

，

４８４．８３ ３２

，

０２７

，

３００．２３ ６４．９９％

对联营企业增资

在建工程

３６０

，

１６１

，

１４０．６８ ２２７

，

２３４

，

６２６．０５ ５８．５０％

骆驼襄阳混合动力项目和骆驼华南

６００

万

ＫＶＡＨ

项目的投资

商誉

６５

，

９５６

，

５５０．４９ １

，

０４９

，

０４６．１４ ６１８７．２９％

本期收购扬州阿波罗蓄电池有限公

司产生的商誉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９１

，

３５１

，

２０８．１１ ６３

，

９２９

，

１４２．２６ ４２．８９％

主要系坏账准备增加和扬州阿波罗

纳入合并范围

短期借款

４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８５％

银行借款增加

应交税费

３８

，

８１０

，

１２６．８４ ２５

，

７０３

，

７２６．３６ ５０．９９％

主要系企业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增

加

应付利息

３９

，

３３５

，

１１１．１８ ３

，

４５５

，

１１１．１５ １０３８．４６％

尚未到结算期的债券利息

应付股利

２

，

５６６

，

６５０．００ １

，

８７６

，

８００．００ ３６．７６％

尚未支付的股权激励股利

（

２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９

，

３２８

，

７９３．０７ １３

，

７２３

，

０６８．７３ ４０．８５％

主要系增值税增加随征的附加税增

加

财务费用

４６

，

０７４

，

７０５．５６ ３１

，

８７０

，

９１３．８１ ４４．５７％

借款增加，财务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９

，

１３２

，

９６６．０２ ４

，

２０１

，

８７８．１９ １１７．３５％

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增加

投资收益

４９

，

３５２

，

５３７．９５ ３

，

６５４

，

１５２．８４ １２５０．５９％

主要系理财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９２８

，

５４５．８３ ３

，

２８１

，

３０３．６２ －７１．７０％

上年同期骆驼华中报废原材料

（

３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９８

，

７９２

，

９８３．２１ ３７０

，

５８８

，

９０１．８５ －７３．３４％

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５

，

７６８

，

６８８．００ －５１１

，

５３６

，

８０５．０７ －４４．１４％

主要系上期新增理财投资较大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决议和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程雪芹因辞职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回购了其已获授但未解锁的

１２

万股限制性股票，并将该部分股票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予以注销。公司股本减少为

８５１

，

７１３

，

７５０

股，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刘国本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其持有的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

日

是 是

刘国本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申报离职后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在申报离任十二个

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

之五十。

是 是

湖北驼峰投

资有限公司

详见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０４

是 是

刘国本 详见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０４

否 是

湖北驼峰投

资有限公司

详见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０４

否 是

刘国本 详见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０４

否 是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

间 及 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下一

步计

划

股份限

售

股份限

售

股份限

售

解决关

联交易

解决关

联交易

解决同

业竞争

承诺类

型

承诺

背景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一系列会计准则，本公司已就此做单独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执行

新会计准则不会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公司名称

: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国本

日期

:２０１４－１０－２２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１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３９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现场加通

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参会人员及会议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参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全文及正文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骆驼股份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骆驼股份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９

票，其中同意票为

９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公

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９

票，其中同意票为

９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１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４０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襄阳市汉江北路

６５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全文及正文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骆驼股份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骆驼股份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

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所包含的信息能全面

反映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状况和财务情况；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的人员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１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４１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本次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 并对公司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调整和变

更，未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及本期末报告的总资产、净资产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议案》。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概述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 财政部陆续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

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共四项准则，并颁布《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

益的披露》共三项会计准则。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于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企业范围内施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在

２０１４

年度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改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执行上述新颁布或修订

的相关会计准则。

二、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规定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调整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并对涉及有关报表比较数据的，

进行了相应列报调整。该调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及本期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净利润

未产生影响。

２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相关

情况：执行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

策进行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对此无异议。

四、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经独立董事签字的关于公司执行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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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杨照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景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景民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８８

，

７２０

，

９９１

，

２６７．８５ ８１

，

９８６

，

５２１

，

６３６．４８ ８．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３５

，

１２６

，

８３５

，

６６７．０７ ３０

，

９１４

，

４０８

，

８４８．６７ １３．６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５４

，

４９２

，

１２９．９０ ３

，

１７１

，

４４８

，

３５９．４６ －９８．２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３０

，

４９０

，

６２２

，

５７３．４０ ２８

，

１８４

，

６６８

，

０７８．６８ ８．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９２３

，

２２８

，

０１７．２９ ３

，

１９０

，

８２７

，

０８３．４５ －７１．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９０６

，

５９９

，

８５６．９２ ３

，

２１９

，

４２３

，

８６０．４３ －７１．８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２．６６ １０．３２ －７４．２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９ ０．３５ －７３．６７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４５

，

９１８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股东性质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０ ６

，

３３６

，

９１６

，

９５５ ６３．３６ ６

，

３１２

，

８２５

，

１５５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公司

０ ８８９

，

１３０

，

３０４ ８．８９ ８８９

，

１３０

，

３０４

未知 国有法人

绵阳科技城产业

投资基金

０ ５８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５ ５８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其他

华能国际电力开

发公司

０ ４４４

，

５６５

，

１５２ ４．４５ ４４４

，

５６５

，

１５２

未知 国有法人

陕西有色金属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０ ２６６

，

７３９

，

０９１ ２．６６ ２６６

，

７３９

，

０９１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１７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９ １７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国有法人

陕西黄河矿业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湖北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０ １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５ １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北方工业公

司

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转持三

户

０ ９７

，

８２７

，

２６８ ０．９７ ９７

，

８２７

，

２６８

未知 国家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

，

０９１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８

，

５４８

，

７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６

，

５０８

，

３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５

，

９３０

，

７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５

，

６９５

，

８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

，

７３２

，

５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神州

１

号

４

，

４４０

，

３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

，

８４４

，

１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工银瑞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３

，

４８２

，

９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

，

４４２

，

０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６

，

１５７

，

１６７

，

６４７．９０ ３

，

５５９

，

５０２

，

０１２．２７ ７２．９８％

期末应收账款增加的原因主要系销售增

加及货款回收减慢所致

应收股利

９３

，

２６２

，

７４２．５０ ４７

，

１９６

，

９３３．１５ ９７．６０％

期末应收股利增加的原因系联营企业宣

告分派股利尚未到账所致

存货

１

，

９７８

，

７７２

，

２７９．４６ １

，

４２５

，

５６６

，

１１０．８６ ３８．８１％

本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煤炭市场低迷，销

售不畅，导致产成品库存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３１５

，

５３４

，

０３７．８３

期末其他流动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预

付税费及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重分类所

致

在建工程

１１

，

５７６

，

５７９

，

８７８．０２ ８

，

１３２

，

４４５

，

２６２．８５ ４２．３５％

期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小保当矿

业和神渭煤炭管道公司基本建设投资增

加以及彬长矿业胡家河矿和大佛寺矿二

期基本建设投资增加所致

工程物资

５５

，

５７７

，

５６３．１７ １０６

，

４４３

，

８９４．７５ －４７．７９％

期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在建工程领用物

资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６３８

，

０４８

，

０５１．２４

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较大的原因系

存出投资款、预付工程款、设备采购款及

采矿权价款重分类所致

短期借款

５

，

４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３７％

期末短期借款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公司

债务结构调整，短期借款减少长期借款增

加所致

应付票据

１

，

７４４

，

１６９

，

８６０．２７ ８１５

，

１０４

，

４２７．８３ １１３．９８％

期末应付票据增加的原因系购买商品开

立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１

，

２３０

，

４０４

，

５５２．６８ ２

，

１５７

，

３８７

，

１５２．５９ －４２．９７％

期末预收款项减少的原因系煤炭市场供

求变化预收款项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１

，

３８０

，

０７４

，

５８７．６８ ９７６

，

５０５

，

９０４．１４ ４１．３３％

期末应交税费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尚未缴

纳税费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５

，

６１１

，

７７２．２４ ７４

，

４８５

，

５６２．１１ －９２．４７％

期末应付利息减少的原因系支付的长短

期借款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

１

，

５６１

，

６３６

，

０７６．５６ ３０４

，

７６１

，

７８６．５３ ４１２．４１％

期末应付股利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子公司

尚未支付的股利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１

，

６０９

，

４４８

，

２５０．８０ １

，

２２４

，

８０２

，

４３０．３８ ３１．４０％

期末其他应付款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欠付

的电费和社会保险金略增所致

长期借款

１４

，

１１２

，

６６０

，

１３１．００ ９

，

００５

，

１８３

，

２０１．００ ５６．７２％

期末长期借款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公司

债务结构调整，短期借款减少长期借款增

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８

，

０７２

，

２５９．３６ １

，

６３７

，

９０３．６９ ３９２．８４％

本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新增合并非同一

控制下的子公司，导致资产的计税基础小

于账面价值而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

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资本公积

７

，

２８１

，

０７２

，

１４５．２３ ４

，

４６０

，

５２８

，

８１０．１７ ６３．２３％

期末资本公积增加的原因系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股本溢价所致

专项储备

９８３

，

１８６

，

３１４．４７ ３１４

，

５３０

，

８４８．４２ ２１２．５９％

期末专项储备增加的主要原因系专项储

备计划建设项目尚未完工结转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３

，

６８０

，

２７９

，

６３２．８９ ６１６

，

１９４

，

６９５．８８ ４９７．２６％

本期销售费用大额增加的原因

主要系本公司所属运销集团应

客户要求实行一票制结算，铁路

运输费用由运销集团承担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４３

，

１６３

，

８８６．７８ １７５

，

９１１

，

７５０．３６ ９５．０８％

本期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的主要

原因系煤价持续下跌，关中矿区

库存煤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３５

，

９７６

，

０５３．２４ １３２

，

２７７

，

７９７．６４ －７２．８０％

本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对外捐

赠减少

所得税费用

５１２

，

３９７

，

４７８．３４ ９７４

，

２７７

，

３７１．５８ －４７．４１％

本期所得税费用减少主要原因

系煤炭下滑应纳税所得额减少

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５４

，

４９２

，

１２９．９０

？

３

，

１７１

，

４４８

，

３５９．４６ －９８．２８％

本期减少的主要原因系煤炭市

场形势依然严峻，煤炭价格持续

下降，货款回收难度加大，应收

票据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１８９

，

５０１

，

５０１．６９ ４５４

，

８２０

，

４７７．２９ －５８．３３％

本期减少主要原因系联营企业

榆林神华公司的投资收益尚未

派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

回的现金净额

１

，

２１０

，

１０３．２０ ２２

，

６１３

，

８７９．２２ －９４．６５％

本期减少主要原因系本期处置

固定资产收回现金同比减少所

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３

，

７０１

，

５８６．００ １１

，

０５１

，

７００．００ －６６．５１％

本期减少的主要原因系上年同

期有蒲白矿业的子公司收到联

营企业的投资补偿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

付的现金

２

，

１４６

，

３３５

，

４０２．４７ ４

，

４８１

，

８４３

，

２５２．２４ －５２．１１％

本期减少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

有支付胡家河矿业探矿权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３８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３０％

本期增加主要原因系子公司蒲

白矿业对联营企业的追加投资

以及子公司运销集团新增对联

营企业的投资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３

，

８０９

，

７４５

，

１３０．４３ ９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８６．５３％

本期增加的主要原因系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

资收到的现金

９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本期减少主要原因系彬长大佛

寺矿业公司上期增资，吸收少数

股东投资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２７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本期减少主要原因系专项拨款

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１０

，

５４２

，

２６２

，

４３０．００ ８

，

０２９

，

６９６

，

１６０．００ ３１．２９％

本期增加主要原因系偿还期借

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２

，

１７７

，

１３４

，

３３２．９２ ３

，

１２７

，

６９４

，

４２２．３８ －３０．３９％

本期减少的原因系股利和借款

利息支付数比上期减少所致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

的股利、利润

５２

，

５６３

，

１０１．７０ ４９８

，

６２１

，

１６１．８７ －８９．４６％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煤价下降，业

绩下滑，子公司支付的股利同比

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１９

，

６０７

，

５４０．００ ２０９

，

２２１

，

７７０．９２ －９０．６３％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黄陵矿业、红

柳林矿业的融资租赁款项上期

支付完毕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无重要事项进展情况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陕西煤业股票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

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

集团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

础上自动延长

６

个月。

上市后

６

个月内

是 是

绵阳科技城

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

伙）

自发行人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公司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６

个月 是 是

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公司

自发行人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公司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１２

个月 是 是

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０

日，公司与陕煤化集团签署了《避免同

业竞争协议》。 根据该协议， 除重组时保留的业务

外，陕煤化集团及其附属企业将不从事与公司的主

营业务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并给予本公司对陕

煤化集团收购其保留业务及新业务的选择权等。具

体如下：（

１

）除陕煤化集团的保留业务外，陕煤化集

团将促使陕煤化集团的附属企业不以任何形式直

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协助从事或参与任何与本公

司及本公司附属企业目前及今后的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２

） 陕煤化集

团或其附属企业如发现任何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

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应立

即书面通知本公司，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

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本公司或本公司

附属企业；（

３

） 对于陕煤化集团的保留业务和陕煤

化集团可能获得的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

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本公司均有收

购或以其他法律许可的方式处置上述竞争性业务

的选择权。若上述竞争性业务存在第三方优先受让

权，则陕煤化集团应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第三方放弃

该优先受让权；（

４

） 若陕煤化集团拟处置该等保留

业务和可能获得的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

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时，陕煤化集团

应事先书面通知本公司， 且本公司有优先受让权；

（

５

）本承诺自双方签署后生效，直至发生如下情形

为止（以较早为准）：（

ａ

）陕煤化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直接和

／

或间接（合并计算）持有本公司股份之和低

于

３０％

；或（

ｂ

）本公司的股份终止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但本公司的股票因任何原因暂时停止买卖

除外）。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陕煤化集团出具《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１

）对于陕煤化集团

控制的除冯家塔煤矿以外的其他生产矿，在陕煤化

集团仍控制该等生产矿的情况下，该等生产矿在现

有生产规模上不再发展任何竞争性业务，并严格按

照陕煤化集团与陕西煤业签订的《煤炭委托代理销

售协议》的约定，将该等生产矿生产的煤炭全部独

家委托陕西煤业销售。（

２

） 对陕煤化集团保留的从

事煤炭销售业务的企业，该等企业在现有年销售量

的基础上不再发展任何竞争性业务； 在陕西煤业

Ａ

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完成后

１

年内， 将该等企业对外

予以处置或由陕西煤业收购其股权；并根据陕西煤

业按照《避免同业竞争协议》对陕煤化集团的保留

企业行使权利的不时要求，采取资产托管等方式由

陕西煤业实际控制部分或全部该等企业。

长期 是 是

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陕煤化集团将严格按照监管规定规范本集团以及

其所实际控制企业与陕西煤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

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

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严格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

价格确定，规范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并按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陕煤化集团和陕西煤业就相互

间关联交易所作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

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

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陕煤化集团严格遵守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以及陕西煤业《公

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的规定，

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地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

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的利益，不损害

陕西煤业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长期 是 是

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１

、对于公司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陕煤化

集团承诺：若因公司使用该等产权不完善房屋导致

损失，陕煤化集团将在该等损失实际发生且公司书

面通知本集团之日起的六个月内赔偿公司或下属

全资、控股子公司因未能及时获得《房屋所有权证》

而遭受的损失、索赔、支出和费用。

２

、对于公司租赁

的无房产证的出租房屋，陕煤化集团承诺：若公司

租赁的无房产证的出租房屋出现纠纷，陕煤化集团

保证负责在该等纠纷出现且公司书面通知陕煤化

集团之日起的六个月内解决与房屋租赁相关的一

切纠纷，承担纠纷解决的或与之相关的费用并补偿

公司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因此而遭受的一切损失

（如有）。

３

、对于公司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程序

的土地，陕煤化集团承诺：若因前述土地未能办妥

土地使用权证书而给公司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造成损失的，陕煤化集团将在该等损失实际发生且

公司书面通知本集团之日起的六个月内赔偿公司

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因此而遭受的损失、索赔、

支出和费用。

长期 是 是

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陕煤化集团承诺：在持有陕西煤业的控股股权或控

制权且继续持有标的商标并享有标的商标专用权

的前提下，陕煤化集团将无条件同意续展《商标使

用许可协议》， 确保该等标的商标在商标专用权期

限内无偿许可给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使用。

长期 是 是

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自发行人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公司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６

个月 是 是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

间 及 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下一

步计

划

股份限

售

股份限

售

股份限

售

解决同

业竞争

解决关

联交易

解决土

地等产

权瑕疵

其他

股份限

售

承诺类

型

承诺

背景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对于本次发行前本集团所持的陕西煤业

股票， 在其股票锁定期满后的第

１

至第

２４

个

月内，本集团通过证券交易所减持的价格不

低于本次发行价格；锁定期满后的第

２５

至第

３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减持的价格不低

于最近一期公告的每股净资产。如本集团违

反本承诺进行减持的，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

上缴陕西煤业。 本集团将在减持前

４

个交易

日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在减持前

３

个交易日予

以公告。

２

、陕西煤业招股说明书若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陕西

煤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

大、实质影响的，本集团及陕西煤业将依法

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且本集团将

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证券主管部门或

司法机关认定陕西煤业招股说明书存在本

款前述违法违规情形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

本集团向公司提供包括回购股份数量、价格

区间、完成时间等的回购计划并由公司进行

公告。本集团应在证券主管部门或司法机关

认定陕西煤业招股说明书存在本款前述违

法违规情形之日起

６

个月内（简称“窗口期”）

完成购回。对于陕西煤业首次公开发行的

Ａ

股，购回价格不低于其发行价格与银行同期

活期存款利息之和；对于已转让的原限售股

份，购回价格不低于其转让均价与银行同期

活期存款利息之和； 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购回底价相应进行调整。除非交易对

方在窗口期内不接受要约，否则本集团将购

回已转让全部限售股份。

３

、陕西煤业招股说

明书若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本集团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４

、自陕西煤

业股票上市至本集团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 减持底价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

５

、本集团作为陕西煤业控股股东，通过陕西

煤业业绩的增长获得股权增值和分红回报。

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集团未有任何直接

或间接减持陕西煤业股票的行动或意向。

６

、

本集团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控股

股东持股、股份变动以及国有资产管理的有

关规定， 规范诚信履行控股股东的义务。

７

、

本集团若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及其他在陕西

煤业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其他公开承诺，则

本集团将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

门的要求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若因本集

团未履行相关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

中遭受损失且相关损失数额经司法机关以

司法裁决形式予以认定的，本集团将自愿按

相应的赔偿金额申请冻结所持有的陕西煤

业相应市值的股票，从而为本集团需根据法

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赔偿的投资者损失提供

保障。

长期 是 是

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公司

１

、 对于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持有的陕西煤业

股票，在锁定期满

１２

个月内本公司累计减持

的股份总数不超过本公司目前持股数量的

５０％

， 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

１１０％

；锁定期满

１３－２４

个月内本公司减持股

数不受限制，但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

格；锁定期满

２４

个月后本公司可以任意价格

自由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

底价相应进行调整。

２

、 本公司将在减持前

４

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在减持前

３

个交

易日予以公告。

３

、本公司与陕西煤业控股股

东不存在股权或其他关联关系，本公司对陕

西煤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能力不具

有实质性影响。

４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我国法

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

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如本公司违

反本承诺进行减持的，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

上缴公司。

长期 是 是

绵阳科技城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１

、 对于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持有的陕西煤业

股票，在锁定期满

１２

个月内本公司累计减持

的股份总数不超过本公司目前持股数量的

５０％

， 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

１１０％

；锁定期满

１３－２４

个月内本公司减持股

数不受限制，但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

格；锁定期满

２４

个月后本公司可以任意价格

自由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

底价相应进行调整。

２

、 本公司将在减持前

４

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在减持前

３

个交

易日予以公告。

３

、本公司与陕西煤业控股股

东不存在股权或其他关联关系，本公司对陕

西煤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能力不具

有实质性影响。

４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我国法

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

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如本公司违

反本承诺进行减持的，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

上缴公司。

长期 是 是

陕西煤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１

、招股说明书若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对判断陕西煤业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影响的，陕

煤化集团及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

行的全部

Ａ

股股票。证券主管部门或司法机

关认定陕西煤业招股说明书存在本款前述

违法违规情形之日起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本公

司应就回购计划进行公告，包括回购股份数

量、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涉及公司回

购本公司股份的还应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股份回购义务触发之日起

６

个月内（简称“窗

口期”）完成回购，回购价格不低于本次公开

发行

Ａ

股的发行价格与银行同期活期存款

利息之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回购

底价相应进行调整。

２

、陕西煤业招股说明书

若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

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３

、本公司若未能

履行上述承诺， 则本公司将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的责

任；同时，若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致使

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且相关损失

数额经司法机关以司法裁决形式予以认定

的，本公司将自愿按相应的赔偿金额冻结自

有资金，以为本公司需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

要求赔偿的投资者损失提供保障。

长期 是 是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后三年内， 如果公司

Ａ

股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低于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且公司情况同时

满足监管机构对于回购、增持等股本变动行

为的规定，则触发控股股东、董事（不含独立

董事、非控股股东提名的董事，下同）及高级

管理人员的增持义务 （简称 “触发增持义

务”）。控股股东在触发增持义务后的

１０

个交

易日内，应就其是否有增持公司

Ａ

股股票的

具体计划书面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行公告，

如有具体计划， 应披露拟增持的数量范围、

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且该次计划增

持总金额不低于

５０００

万元。

上市后

３

年

内

是 是其他

其他

承诺

其他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

、 陕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

2014

年

2

月

7

日起算），视陕西煤业

股价表现，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

续在二级市场增持陕西煤业股份，累计增持

比例不超过陕西煤业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

（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2

、陕煤化集团及其一

致行动人自

2014

年

2

月

7

日首次增持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陕西煤业股份。

12

个月 是 是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主导产业煤炭市场形势依然严峻，煤炭价格持续下

降，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若煤炭价格仍然下降，预计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季度经营业绩有较大降幅。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３．５．１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

）

唐山曹妃甸动力煤储

配有限公司

公司子公司运销集团持

有其

２％

股权。

８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陕西南梁矿业有限公

司

公司子公司运销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运销公司持

有其

４％

股权。

１５

，

７０１

，

６１４．７６ １５

，

７０１

，

６１４．７６

国电陕煤燃料有限公

司

公司子公司运销集团持

有其

１０％

股权。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３

，

８３１

，

６１４．７６ ３３

，

８３１

，

６１４．７６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长期股权投资定义为：“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

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根据修订后准则规定，公司之前在“长期

股权投资”项目中核算的“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

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要求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处

理。本公司已根据该准则要求调整了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比较报表的列报也进行了追溯调

整。

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

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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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１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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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０３８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年度三季报的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一、概述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修订及新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

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根据财政部的

要求，新会计准则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及“本公司”）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影响

１

、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规定，公司调整了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的

列报，并对比较报表的列报也进行了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变动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调整金额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重述

＞

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３２６

，

８３９

，

０５８．５３ －３３

，

８３１

，

６１４．７６ ２

，

２９３

，

００７

，

４４３．７７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０．００ ３３

，

８３１

，

６１４．７６ ３３

，

８３１

，

６１４．７６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２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的规定， 修改了财务报表中的列报。该变更对本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３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的规定，修改财务报表中的列报，该变更对本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４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本公司已变更相应的会计政策要素以确认对被

投资方是否具有控制权及是否应当被合并。该变更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公司按披露要求执行，该变更对本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公司按要求对相应的会计政策进行了修订，该变

更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的规定，本公司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并变更了合营安排

的会计政策。该变更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规定，公司按披露要求执行，该变更对本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

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的调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

２

、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

调整。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二）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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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书面方

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实际表决的监事

３

人，监

事赵秦川先生委托监事李仰东先生代为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一致同意，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１．

通过《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

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监管机

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２．

通过《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赞成票：

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

调整。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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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书面

方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一致同意，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１．

通过《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批准《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并同意公布前述定期报告。

２．

通过《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赞成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新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并同意公司按《企业会计

准则》修订内容对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做相应追溯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另行发布的《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２０１４－０３８

》。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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